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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緣起 

國內仲裁制度作為訴訟外紛爭解決方式之一，雖行之有年，但

國人對此一制度仍不甚瞭解，在爭端發生時，多選擇走訴訟一途，

致法院案件超量，法官負擔頗重。即便是法律實務工作者，大多對

於仲裁制度並不熟稔，畢竟在法學教育中，仲裁法並非必須修習的

科目。其實仲裁制度具有許多優點，如能善加利用，將是有效的爭

端解決方式，尤其商務仲裁，在國際趨勢上更已蔚為主流。 

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有感於此，認為仲裁制度有向下扎根推廣的

必要，特別是對於有志於仲裁領域的年輕學子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，若能使其更加了解仲裁制度以及仲裁程序進行方式，必將有助

於紛爭解決方式多元化、紓解訟源的目標，並兼收為社會培養更多

的仲裁人才，在上述思維下，模擬仲裁庭競賽於焉產生。 

本項賽事以公斷盃為名，係借用我國仲裁之古名「公斷」。中華

民國仲裁協會（下稱「本會」）期許公斷盃模擬仲裁庭競賽的舉行，

有助於各界對仲裁機制的重視，使參與的仲裁新血輪更為熟稔仲裁

程序的進行及攻防技巧，進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加入仲裁的行列。 



 

 2 

二、 比賽宗旨 

1. 推廣國內仲裁 

公斷盃以推廣國內仲裁為首要目標。近年來使用仲裁制度作為

紛爭解決方式的案件數量呈現低迷，且與外國相比仍有很大的成長

空間。又國人、實務工作者、學生普遍對仲裁法、仲裁規則知之不

多，藉由本項比賽，盼能讓更多人了解仲裁制度，對於仲裁法、仲

裁規則更加熟稔，並能夠模擬參與實際上仲裁程序進行的樣貌，進

而促進國內仲裁的運用，讓更多人在選擇紛爭解決方式時，考慮使

用仲裁制度，以達到紛爭解決方式多元化、紓解訟源的目標。 

2. 培養仲裁人才 

由於我國法學教育對於仲裁制度學習較少，希望能藉由本項比

賽，激起更多青年對於仲裁的興趣。本項比賽透過模擬仲裁庭實際

演練，幫助參賽者加深對國內仲裁制度、不同類型紛爭的理解，同

時訓練仲裁庭上陳述及表達技巧，進而培養優秀的仲裁人與仲裁實

務工作者。 

3. 促進仲裁同好交流 

本比賽為青年提供模擬競賽的平台，讓青年彼此間有切磋、學

習的機會；同時也創造青年與資深仲裁人之間的交流，前輩除了作

為青年學習的楷模外，也能在此尋覓優秀的合作夥伴，提攜後進，

在仲裁界引進新血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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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賽務細節 

比賽時間 2023 年 5 月 6 日~2023 年 5 月 7 日 

比賽地點 
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北辦公室 

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376 號 14 樓 

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青年仲裁人委員會 

參賽資格 

1.大專院校法律系/法研所在學或畢業 3 年內學生。 

2.曾參加本賽事者得再次組隊參賽，但曾進入複賽之隊

伍成員不得擔任辯士角色。 

參賽隊伍 

1.每隊至少 2 人，至多 6 人。 

2.可跨校組隊，每隊須設隊長 1 名，作為聯繫窗口。除

隊員外，每隊得設教練一名。 

報名費用 
繳交保證金 5,000 元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，完賽後全

額退還。 

報名期限 

1.即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止，以 10 隊為限，額

滿開放候補。未繳交保證金隊伍則由候補隊伍依報名

先後順序遞補。 

2. 請 填 妥 報 名 表 後 傳 送 電 子 檔 至 ：

gongduancup@adr.org.tw 及 kevin.hou@adr.org.tw 

本會於收到回信確認「報名成功」後始完成報名手續；

並請於完成報名後 7 日內繳交保證金 5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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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目釋疑 

1.若對題本事實有疑義，請於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敘

明問題理由，由隊伍聯絡人寄送電子郵件至

gongduancup@adr.org.tw 及 kevin.hou@adr.org.tw。 

2.每隊申請釋疑以一次為限，且上限為 10 題，釋疑範

圍僅限於對法律主張有重大影響者，未附理由之問題，

概不答覆。 

3.澄清或修正後之題本將於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公告

於本會網站上，並寄送電子檔至各隊伍聯絡人信箱。 

聯絡方式 

聯絡電話：侯惇議組長(02)27078672 #36 

電子郵件：gongduancup@adr.org.tw 

          kevin.hou@adr.org.tw  

官方粉絲專頁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ongduancup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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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賽務時程表 

報名截止 2022/12/30（或滿 10 隊即截止） 

題目釋疑申請截止 2022/12/30 

題目釋疑公告 2023/1/16 

書狀繳交 2023/3/30 

寄發初賽隊伍書狀及公布賽程 2023/3/31 

比賽 2023/5/6、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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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比賽規則 

1. 本屆比賽分為書狀與口說競賽兩階段，參賽各隊應就題目所列爭

點進行攻防，並於 2023/3/30(四)23:59分前繳交聲請人、相對人

書狀各一份。未依時間繳交書狀，將失去參加口說競賽資格。書狀

將進行評分，有關書狀格式、字數限制請參閱【附件】。 

2. 口說競賽將於 2023/5/6(六)~7(日)舉行，分為預賽與複賽階段。

預賽階段將分組進行循環賽，每隊將進行二場比賽(扮演聲請人、

相對人各一次)，並從中選出四隊晉級複賽。複賽階段採單淘汰制，

複賽的前 2 場比賽將由預賽階段第一名與第四名、第二名與第三

名進行，由兩組獲勝隊伍進行決賽，各場正、反方將由抽籤決定。

自預賽開始，陳述內容即不以書狀所撰為限。 

3. 預賽及複賽階段，單場成績計算及晉級規則如下： 

單場成績 = 書狀分數 x 0.3 + 團隊口說競賽總分 x 0.7 

*預賽階段：單場成績加總前四名的隊伍將晉級複賽，如遇同分，

則口說競賽總分較高之隊伍晉級。 

**複賽階段：該場單場成績較高者獲勝並晉級，如遇同分，則口說

競賽總分較高之隊伍晉級。 

***書狀分數係採聲請人或相對人書狀分數依該場該隊扮演聲請

人方或相對人方而定。 

  



 

 7 

4. 每場口說競賽流程如下： 

(1) 每場辯士 2 人，其餘隊員及教練得入場旁聽，但不得以任何方式與場上隊

員溝通，違者該隊該場次以 0 分計。 

(2) 場上隊員除計時器以外，不得使用任何電子設備，不上場的隊員及教練亦

不得使用電子設備。 

(3) 決賽對外開放，各隊與其他有興趣者均得旁聽，但旁聽人員仍需遵守不得

與場上溝通之規定。 

(4) 違反上述規則者，除第 1 點另有規定外，得酌予扣分。規則未盡之處，本

會有權解釋或補充之。 

次序   項目 時限 說明 

1 
相對人第一次陳述 

(管轄權) 

80 分 

(1) 本次開庭將先審理迴避與

管轄權爭點，先由相對人

進行陳述，再由聲請人回

應。 

(2) 雙方就管轄權爭點陳述完

成後，由聲請人就迴避、

臨時保全措施與實體論點

先行陳述，再由相對人陳

述。 

(3) 每隊兩次陳述時間加總各

有 40 分鐘，且可各自決

定兩次陳述的時間分配。

第二次陳述時，各隊可自

行決定，是否由第一次陳

述之辯士分擔部分爭點，

惟各個辯士陳述時間不得

少於 15 分鐘。 

(4) 陳述階段結束後，由聲請

人先以 3 分鐘回應相對人

陳述內容，再由相對人回

應聲請人之回應內容。 

(5) 仲裁人可以隨時發問，時

間不因此暫停。辯士可要

求延長時間，由仲裁人決

定是否准許，延長最多以

3 分鐘為限。 

2 
聲請人第一次陳述 

(管轄權) 

3 
聲請人第二次陳述 

(迴避、臨時保措施、實體) 

4 

相對人第二次陳述 

(迴避、臨時保全措施、實

體) 

5 聲請人回應 3 分 

6 相對人回應 3 分 

7 評審評議 5 分 
評議階段將請雙方隊伍先暫時

離場，待評議結束後再回場內

聽取講評。 
8 評審講評 1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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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獎勵 

團隊獎項 

冠軍 
1. 獎狀 

2. 獎金 30,000 元（須依法代扣 10%稅金） 

亞軍 
1. 獎狀 

2. 獎金 20,000 元（須依法代扣 10%稅金） 

最佳正方書狀 

1. 獎狀 

2. 獎金 5,000 元 

最佳反方書狀 

1. 獎狀 

2. 獎金 5,000 元 

個人獎項 

最佳辯士 

（預賽 1 名、

決賽 1 名★） 

1. 獎狀 

2. 獎金 5,000 元 

傑出辯士 

（預賽 3 名） 

1. 獎狀 

2. 獎金 3,000 元 

完賽者 
1. 參賽證明 

2. 精美紀念品 

★如預賽、決賽最佳辯士為同一人，預賽分數排名第二的辯士將遞

補為預賽最佳辯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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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狀撰寫 

注意事項 

• 書狀須有封面及內文（包括聲明、事實、理由、結論），以電子檔（pdf

檔）寄送，可自行斟酌是否製作目錄、簡寫表、參考文獻表。 

• 以電腦打字，橫排由左至右撰寫。中文字型為標楷體，英文字型為 Times 

New Roman。字體大小為內文 12，註腳 10。行距為 1.5 行間距。頁碼置

中放於頁尾。 

• 每份書狀字數（含註腳）限 15000 字之內，內容以涉及題本爭點為限。 

• 不須製作證物，請適時引用題本附件。援引題本以外內容者（例如學術

文章、判決…等）摘要所引用重點即可，不須提供原文作為附件。 

 

 

附件 1-聲請狀封面 

附件 2-答辯狀封面 

附件 3-書狀內文格式參考(不強制) 

 

  

附件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狀別：仲裁聲請狀 

隊名： 

隊伍編號：(待提供) 
 

 

  

附件 1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狀別：仲裁答辯狀 

隊名： 

隊伍編號：(待提供) 

 

 

附件 2 



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事件書狀 

仲裁        書 

案號：       仲聲（  ）字第        號 

仲裁標的金額或價額： 

新台幣           萬   千   百   十   元 

稱  謂 姓名或名稱 住居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 
送達代收人姓
名住居所及電

話號碼 

    

 

附件 3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謹呈 

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公鑒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具狀人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       

代理人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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